
人才
类别

引进对象 岗位安排 享受项目内容（标准）

党政储
备人才

①毕业于36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和“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专业、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境外著
名大学（指ARWU、THE、QS国际公认的三大世界大学最新排名均
位于前200名的境外大学）的经济贸易类、财政金融类、管理科
学与工程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网络技术类、计算机信息管
理类、土建类、水利类、交通运输类等9个专业类别全日制硕士
、博士毕业生（本科或研究生阶段有一个学历层次专业符合即
可）及教育学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电商物流类等3个专
业类别全日制博士毕业生（硕士或博士阶段专业相符）。其
中：境外著名大学毕业生本科须就读于原国内“985”、“211
”大学、“双一流”高校或境外著名大学
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全日制硕士、博士毕业生不限专业

①博士研究生聘任为武夷学院副处级职务（管理岗位
六级职员）或市管国企副职
②硕士研究生聘任为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管理
岗位七级职员）或市管国有企业中层正职
③引进前5年，选派到县、乡和市直专业对口部门
（单位）、国有企业锻炼。5年聘任期满，经考核能
胜任党政机关工作的，按公务员调任规定，调任行政
机关公务员，并办理公务员登记手续，博士、硕士研
究生分别按副处、正科职务或职级安排。根据工作需
要和个人意愿，也可安排在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
。调任后，还需在南平服务不少于3年

紧缺
急需类

36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专业、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境外著名大学中
符合南平市所需紧缺急需专业全日制硕士、博士毕业生

①博士研究生聘任为武夷学院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②硕士研究生聘任为闽北职业技术学院相应专业技术
职务
③符合南平市所属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站条件的，由
各站点招收进站。期满出站后，可由设站单位直接聘
用，或聘用到武夷学院相应岗位工作；符合南平市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科研需求的，可脱产选派到基地参
与项目研究

教育类

教育部直属6所师范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原西南师
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原“985”高校高考学科专业，且
本科阶段为原“211”高校或福建师范大学师范类专业毕业的全
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

引进前3年，主要安排在市属中学、各县（市、区）
一中进行教学实践锻炼；3年期满后，经考核合格
者，安排到南平市教师进修学院和南平一中、南平高
级中学等南平市属省一级达标中学工作，若本人愿
意，也可安排到各县（市、区）一中工作。各县（市
、区）招聘岗位可由当地直接聘任

医疗类

①A类医疗类储备人才：国内医科类大学综合排名前50位的高校
医学类专业（其中，中医药类大学限市人民医院招聘的相关专
业）的全日制硕士、博士毕业生
②B类医疗类储备人才：国内医科类大学综合排名前50位的高校
医学类专业（其中，中医药类大学限各中医院招聘的相关专
业）的全日制本科和其他高校医学类专业全日制硕士、博士毕
业生

①A类医疗类储备人才：安排南平市属三级医院工作
②B类医疗类储备人才：安排南平市属二级医院或县
（市、区）二级以上医院工作

“双一流”高校优秀毕业生和紧缺急需专业技术人才到南平市就业人才政策汇总表

①人才奖励房：连续工作满5年后，
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分别奖励不
超过80㎡、60㎡的人才房或40万元、
30万元购房补助；医学本科生入职后
新购商品住房，工作满3年后给予5万
元购房补助
②安家补助：给予博士研究生20万元
、硕士研究生10万元、医学本科生5万
元安家补助
③生活补助：引进5年内，分别给予博
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医学本科生
每人每月2000元、1000元、500元生活
补助。符合当年度省紧缺急需人才引
进指导目录条件的，给予同时享受省
引进高层次人才（紧缺急需类）生活
津贴，每月2000元，享受期5年
④子女就学：引进人才的子女入
（转）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
校或公办幼儿园的，可不受购房、居
住、户籍等条件限制
⑤配偶随迁：符合调配资格条件的，
可同性质单位调动或优先推荐就业
⑥职称评聘：博士研究生申报评审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硕士研究生申报评
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聘任时不受评
聘时限和岗位职数的限制，实行专项
专报，单列管理



备注：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0周岁（医疗类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5周岁），博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5周岁（医疗类博士研究生不超过40周岁），

            医疗类本科生不超过28周岁（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可放宽至30周岁）


